内蒙古自治区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工作方案

　　为做好全区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工作，明确数据填报、审核报送等工作环节和职责分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制订本方案。

　　一、采集范围及职责分工
1．填报学校范围

所有由政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中小学校（含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工读学校，下同）、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

　　各地幼儿园教职工基础信息此次不作采集，由教育部统一从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中导入。

　　2．采集对象

　　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采集所有在编教职工（含工勤技能岗位的在编教职工）。采集对象不含离退休教职工、不含来自其他学校或企业的兼职教职工、不含代课教师。

　　民办高校、民办中小学校、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和民办特殊教育学校信息采集范围包括所有教师岗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教职工；工勤技能岗位职工此次暂不采集。民办学校返聘的退休人员，以及外聘的其他学校教职工系返聘或兼职人员，此次暂不采集。

　　3．职责分工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及采集模板权限设置，本次采集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具体分工：

自治区教育厅负责统筹、指导全区教职工基础信息数据采集工作，并负责全区教职工数据审核及上报工作。

各盟市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所辖各旗县（市、区）按时完成教职工基础信息数据采集工作，并负责审核所辖各旗县（市、区）学校教职工数据，审核无误后上报教育厅。
各旗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地域内所有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含盟市直属、行业部门所属及民办学校等）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并审核无误后，上报盟市教育行政部门。

　　二、数据采集流程

1．下载信息采集表和采集模板。统一使用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校（含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工读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高等学校等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表和教职工基础信息EXCEL采集模板。
我厅已设立“全区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工作”专栏（http://www.nmgov.edu.cn/ztlm/ztlm_qqjzgxxglxxjszl/），并发布有关文件和资料供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下载使用。本次信息采集的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表、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表指标解释、基础代码表、EXCEL采集模板和培训材料均可下载。

　　教育部已为每所学校预置学校名称和学校标识码，每校有唯一的EXCEL采集模板，文件名为“10位学校标识码_学校名称_模板名称．x1s” (如：内蒙古大学的文件名为4115010126_内蒙古大学_高校教职工信息采集模板.xls)。模板不能混用，不能修改文件名称。

　　各盟市、旗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下载和分发本地域内所有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EXCEL采集模板。

　　自治区教育网络信息中心负责分发全区所有高校EXCEL采集模板。
　　2．教职工填写基础信息采集表。各学校组织教职工填写纸质基础信息采集表，严格按照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表指标解释和基础代码表要求，规范填报信息。教职工填写完毕后需本人签字确认。部分信息项由学校人事劳资部门填写。学校负责审验全部信息项，必须确保信息内容真实无误。

　　3．学校录入教职工基础信息EXCEL 采集模板。各学校要指定专人将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表信息统一汇总后录入EXCEL采集模板，形成本校教职工EXCEL数据文件，并通过模板附带的校验功能进行校验，必须保证所有数据没有错误。数据录入和校验人员分设，必须分别指定专人负责。

　　不具备数据录入条件的学校，由当地旗县教育行政部门代为完成录入数据环节。

　　4．已有相关管理信息系统单位的信息采集工作。已建成相关教职工管理信息系统的地方和学校，可将教职工基础信息从已有系统中导出EXCEL文件，复制到教职工基础信息采集模板中，检查复制后的内容是否在指标解释范围内，并进行修改。不能直接将原有数据导入EXCEL采集模板中，否则会造成采集模板无法正常使用。若部分信息项不全的，应及时组织教职工本人补录，并签字确认。

　　三、数据审核与报送

　　1．学校报送数据。学校将校验无误的教职工EXCEL数据文件以电子版形式报送相应教育行政部门。

　　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民办中小学校等将数据（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至所在旗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含民办高等学校）将数据（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至自治区教育网络信息中心。

　　2．数据上传入库。采集数据通过网络版数据采集系统入库，盟市、旗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上传本地域内所有学校教职工EXCEL数据文件，自治区教育网络信息中心负责上传全区所有高等学校教职工EXCEL数据文件。上传时，可按单个学校教职工EXCEL数据文件上传入库，或按同类采集模板将多所学校教职工EXCEL数据文件压缩成ZIP格式后批量上传入库。

　　3．审核上报入库数据。入库后的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教职工数据，需旗县（市、区）、盟市、自治区教育厅在网络版数据采集系统中逐级审核并上报。审核未通过时，需逐级驳回直至旗县（市、区），由旗县（市、区）组织学校修改后重新报送、上传入库和审核上报。
　　入库后的高等院校教职工数据需自治区教育厅在网络版数据采集系统中审核。审核未通过时，由自治区教育厅组织高校修改后重新报送、上传入库、审核。

　　自治区教育厅完成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数据审核后，上报数据至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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